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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理工大学

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

上理工光电〔2020〕 14 号

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

教师育德评价考核办法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

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进一步提升教师育德意识，推进学院“三全育

人”工作开展，落实《上海理工大学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革方案

(2019—2021 年)》，特制定本指导意见。

学院作为教育部第二批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革试点院（系），以发

挥党建优势为政治保障，以课堂育人为主渠道，矩阵式构建富有工科特

色的学生、学术和课程为一体的“三全育人”新模式，实现对学生的知

识传授、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。学院每位教师负有育人的职责与义务，

应当围绕学校人才培养目标，自觉将思想政治教育贯彻到教育教学全过

程，实现全员育人、全过程育人与全方位育人，共同努力提高学院育人

水平。

一、工作内容

1、课程教学

教师应主动在教学和相关活动中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，引导学生

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勤奋学习，积累专业知识，提升专业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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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体教师必须参与课程思政工作，将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，

在专业基础与专业教育第一课堂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。

2、科研育人

教师应主动在科研和相关活动中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，以学院科

研榜样为楷模，培养学生创新精神，引导学生勇于攻坚克难，善于艰苦

奋斗。教师应主动指导学生积极参加科研学习，参与科研创新实践。鼓

励教师指导本科生撰写高水平论文，参与创新竞赛和申请专利。鼓励教

师担任学生科创社团、科创项目指导教师。

3、组织育人

教师党支部与教师党员应积极参与“三全育人”工作，发挥组织优

势，培育育人模范。开展教师党支部与学生党支部的党建联建，师生同

学习、共进步。

4、实践育人

鼓励教师指导学生社会实践活动，担任假期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指导

教师，带领学生投身志愿服务、专业认识、行业了解、校友拜访和社会

调研等实践活动。

5、日常育人

教师在日常指导学生和接触广大学生过程中，应当主动开展思想政

治教育。鼓励教师引导和培育学生家国情怀、创新精神、国际视野和工

程能力。鼓励教师参与所带学生职业生涯教育，推荐学生就业、鼓励攻

读硕士博士，为学生提供前沿知识讲座等。

二、考核对象

学院在编在岗的全体教师。其中，专业教师由教师所在的教研室组

织开展考核工作；学院管理人员由学院办公室组织开展考核工作；教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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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由光电实验中心组织开展考核工作；辅导员由学生工作部进行考核。

三、考核办法

1、教师评议

教师要及时做好日常育德工作记录，教研室、办公室、中心组织每

学期开展一次教师育德工作交流，互相促进不断改进育德方式，提升育

德水平。每年 12 月中旬，以教研室、办公室、中心为单位，开展年度

教师育德考核工作述职评议，可以邀请院领导、学院工会、系主任等列

席监督指导。教师德育评价考核结果分为达到、基本达到和不达到，作

为教师年度考核的基本内容。

2、学生评议

学院每学期在学生中开展一次匿名调研，由学生对教师育德工作进

行评议，评议结果在教研室范围内公开。学生评议结果可作为教师德育

工作述职评议的参考内容。

3、师德师风要求

每位教师应当严格遵守《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、《新时代高

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和《新时代上海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

等有关规定。经查实发生教师师德失范行为的，教师年度考核直接认定

为不合格，并依据《上海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指导意见》进行处

理。

四、本办法从发文之日开始实施。

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

2020 年 11 月 24 日


